
 

 

 

 

 
 

 

 

 

 

 

 

 

 

 

 

 

 

 

 

 

 

 

 

 

 

 

 

 

背景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5月25日联合发布财税[2012]39号（以

下简称“39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6月14日发布国家税

务总局2012年第24号公告（以下简称“24号公告”），对目前出口货

物劳务增值税、消费税退（免）税政策进行调整。39号文件和24号公

告出台以前，出口退税政策存在文件调整多、规定零散、管理不便等

问题。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的出台对1994年以来出台的现行出口退

（免）税政策进行了清理、规范和系统化，并调整和完善政策，从降

低企业税负、简化申报程序、便于执行理解的角度出发为出口企业营

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有关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作的讨论如下： 

 

1. 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与原出口退（免）税政策相比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 对出口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劳务范围进行补充和调整，如某些

原适用出口征税的货物劳务改变为适用出口免税政策，并缩小了

对出口货物按内销征税的范围。 

 扩大生产企业外购货物享受出口退（免）税的范围，增加了视同

自产货物包括与本企业自产货物具有相关性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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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关于出口货

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2]39 号（以下简称

“39 号文件”）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

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

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以下简称“24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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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退（免）税计税基础、退税率等涉及出口退（免）税计算方

法的规定进行补充和调整 

 对出口退（免）税申报时限、申报资料等征管办法进行补充和调

整 

 

2. 39号文件的主要结构 

 

39号文件依照以下的结构对出口退（免）税政策进行了归类梳理： 

 

 第一条至第五条：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 

 第六条：增值税出口免税政策 

 第七条：增值税出口征税政策 

 第八条：消费税出口退（免）税政策 

 第九条：增值税及消费税出口退（免）税的其他规定 

 

3. 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较原规定有何主要变化？ 

 

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较原规定相比发生以下主要变化： 

 

界定出口企业范围 

 

39号文件对出口企业进行了界定。按照39号文件的规定，出口企业包

括： 

 

 依法办理工商、税务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自营或委托出

口货物的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及 

 依法办理工商、税务登记但未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委

托出口货物的生产企业 

 

上述对出口企业的界定明确将不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委托出口货物的

外贸企业或个人排除在外。 

 

扩大视同自产货物范围 

 

39号文件规定，视同自产的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货物，可

视同自产货物办理出口退（免）税，但适用此规定需要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 

 

（一）持续经营以来从未发生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

农产品收购发票、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除外）行为 

（二）已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三）已持续经营2年及2年以上 

（四）纳税信用等级A级 

（五）上一年度销售额５亿元以上 

（六）外购出口的货物与本企业自产货物同类型或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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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海关专用缴款书作为出口退税凭证 

 

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将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列入增值税出口

退税凭证中。在原规定下，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不能作为凭证

办理出口退税，因此外贸企业进口复出口的货物（非委托加工修理修

配货物）无法办理增值税出口退税，39号文件解决了这一问题。  

 

调整外贸企业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出口退税方式 

 

39号文件对外贸企业委托加工修理修配的出口退（免）税政策进行了

调整。在原出口退（免）税规定下，外贸企业委托生产企业加工修理

修配后报关出口的货物，对国内购进的原辅材料，按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注明的进项金额，和原辅材料的退税税率计算原辅材料的应退税

额；同时，支付的加工费的应退税额和原辅材料应退税额分别计算。 

 

而按照39号文件的规定，外贸企业委托生产企业对货物进行加工修理

修配，使用的原材料（进料加工海关保税进口料件除外）须作价销售

给受托方，受托方须将原材料成本并入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向委托方开

具发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为该货物报关出口后计算增值税退税的计

税依据，退税率为该报关出口货物的出口退税率。 

 

39号文件的规定统一将加工修理修配使用的原材料和加工费一并按

出口货物退税率计算退税，是对出口退税计算方法的简化，对加工修

理修配业务较多的外贸企业来说无疑减轻了工作量。同时，假如外贸

企业加工修理修配中使用的原材料的退税率低于该货物的出口退税

率，在新规定下出口应退税额会较原规定增加；若反之，则出口应退

税额在新规定下会较原规定减少。 

 

扩大航空食品增值税出口退税范围 

 

原出口退（免）税规定下，仅国外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的航空食品可适

用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39号文件将出口退税货物范围扩大到国内航

空供应公司生产销售给国内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的航空食品。值得注意

的是，航空食品以外的货物，如燃油等并未在增值税出口退税范围内。 

 

4. 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注意事项 

 

39号文件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出口企业经海关报关进入国家批准的海

关特殊区域并销售给海关特殊区域内单位或境外单位、个人的货物，

视同出口货物，适用出口退税政策。与原政策一致，39号文件所列海

关特殊区域的范围并没有包含海关保税区，因此，出口企业将货物按

上述方式销售给海关保税区内的单位或境外单位、个人的货物，为国

内销售，仍不适用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政策。 

 

39号文件对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的规定存在以下不明确事项： 

 

39号文件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生产企业国内购进无进项税额且不计提

进项税额的免税原材料加工后出口的货物的计税依据，按出口货物的

离岸价扣除出口货物所含的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后确定。此条

款存在以下不明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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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明确规定“免税原材料”的范围。 

 生产企业可能很难分别核算用于生产出口货物和用于生产国内

销售货物的国内采购免税原材料的金额，而需要某种分摊的方

法。39号文件及24号公告没有规定生产企业在申请出口退税时，

税务机关通过哪些资料和方法确定生产企业申报扣除的国内购

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的正确性。 

 

因此，此款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不确定性。国家税务总局可能在日

后就此项规定出台更加明确的指引。 

 

5. 增值税出口免税政策较原规定有何主要变化？ 

 

未按规定申报的或未补齐凭证的出口货物从征税调整为免税 

 

39号文件规定对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未按规定申报或未补齐增值税

退（免）税凭证的出口货物劳务，仍然视同出口货物劳务，实行出口

免税政策。在此之前，上述出口货物劳务实行出口须视同内销，实行

征税政策，计提销项税额或征收增值税。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未按规定申报或未补齐增值税退（免）税凭证的

出口货物劳务包括： 

 

 未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限期内申报增值税退（免）税的出口货

物劳务； 

 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出口货物劳务； 

和 

 已申报增值税退（免）税，却未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期限内向

税务机关补齐增值税退（免）税凭证的出口货物劳务。 

 

此项规定放宽了对未按规定申报和未按规定补齐单证的货物劳务实

行的出口政策，是39号文件的一个重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此款规

定从2011年1月1日开始执行，如税务机关已经按原出口退（免）税规

定对上述出口货物计征增值税，企业可以申请对已征增值税进行退

还。 

 

新增非出口企业委托出口的规定 

 

在前述讨论中我们提到39号文件将不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贸易企

业排除在出口企业范围外。39号文件进一步规定，对非出口企业委托

出口的货物实行出口免税政策，不得退还增值税。在原出口退（免）

税政策中并未对这种情况作出明确规定。 

 

调整非列名生产企业出口非视同自产货物的规定 

 

非列名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和视同自产货物，按照一般出口退（免）

税政策办理，而非列名生产企业收购并出口不符合视同自产条件的货

物，在原出口退（免）税政策下，按照出口征税政策办理。39号文件

对此进行调整，规定非列名生产企业出口的非视同自产货物按出口免

税政策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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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外贸企业取得特殊类型发票货物的出口退（免）税规定 

 

39号文件明确规定外贸企业取得普通发票、废旧物资收购凭证、农产

品收购发票、政府非税收入票据（如取得的政府拍卖货物）的货物，

适用出口免税政策。 

 

明确特殊区域销售的货物出口退（免）税规定 

 

39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同一特殊区域、不同特殊区域内的企业之间销售

特殊区域内的货物，为视同出口货物劳务，适用出口免税政策。 

 

新增出口企业可放弃出口免税的规定 

 

39号文件增加了对免税出口货物，出口企业可以放弃免税、实行征税

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出口企业自主选择权。由于货物劳务出

口享受免税政策的，其进项税不得抵扣，需要转入成本。而当出口企

业选择放弃免税、实行征税后，进项税便允许进行抵扣。因此，对部

分出口企业而言，选择放弃出口免税可能会达到节省税负的效果。 

 

同时，24号公告规定，企业一旦放弃免税，在36个月内不得变更。因

此，企业在决定是否放弃免税、实行征税时，应做好税负和成本等因

素的比较分析，慎重决定。 

 

明确旅游购物贸易方式报关出口货物的出口退（免）税规定 

 

鉴于目前在一些地区国外游客以旅游购物贸易方式报关出口的情况

日渐普遍，39号文件明确了以旅游购物贸易方式报关出口的货物适用

出口免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应适用于国外游客委托有对

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进行货物报关出口的情况。 

 

明确免税店销售免税货物的出口退（免）税规定 

 

39号文件重新明确国家批准设立的免税店销售的免税货物（包括进口

免税货物和已实现退（免）税的货物），为视同出口货物劳务，适用

出口免税政策。 

 

6. 增值税出口征税政策较以往规定有何变化？ 

 

调整出口征税的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销项税额计算方法 

 

原出口退（免）规定对出口征税的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销项税额计算

方法发生过一次变化。财税[2004]116号文件曾规定一般纳税人出口进

料加工复出口货物销项税额按增值税适用税率（17%或13%）计算，

同时计税基础需要减除出口货物耗用的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金额。

国税发[2006]102号文件对上述计算方式进行调整，规定一般纳税人出

口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在出口征税的情形下，其销项税额按增值税

征收率（2009年以前为6%，2009年以后为3%）计算，计税基础不得

减除出口货物耗用的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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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号文件将一般纳税人出口征税的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销项税额计

算方法调整为财税[2004]116号文件规定的计算方法。 

 

明确外贸企业作价销售进口料件税收规定 

 

39号文件明确规定开展进料加工业务的出口企业若发生未经海关批

准将海关进口料件作价销售给其他企业加工的，应按规定征收增值

税、消费税。然而，由于上述行为在海关操作上会要求出口企业补缴

海关进口料件的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如出口企业被要求征收销售

海关进口料件的增值税销项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是否能抵扣的问题并

未明确规定。 

 

新增加强防止出口骗税措施 

 

针对以出口银触点开关、黄金耳机等骗税严重的情况，39号文件和24

号公告明确规定，出口货物，如果材料成本80%以上为黄金、铂金、

银、钻石、宝石、翡翠和珍珠等高价值原料的，执行原料的出口税收

政策，即免税，或征税，或按低税率（5%）退税。 

 

7. 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对出口退（免）税征管做出哪些调整？ 

 

调整出口企业申报出口退（免）税的期限 

 

24号公告放宽企业申报出口退（免）税的期限，规定企业应在货物报

关出口之日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出口退（免）税，最长的申报期限可达470天（从出口

之日起算）。此次放宽出口退（免）税的申报期限对企业而言无疑是

利好消息，使出口企业有更多的时间准备申报需要的单证。 

 

调整出口预退税的审批要求 

 

39号文件调整现行凭出口合同和销售明细账提前申报退税的出口货

物的范围和生产企业的条件（原文件索引：国税发[2004]79号）。 

 

39号文件做了如下修改： 

 

− 货物范围扩大为生产周期在1年以上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机器

设备 

− 取消出口规模达到3000万美元以上的条件限制 

− 将企业拥有一定资产改为上年度净资产大于同期出口货物

增值税、消费税退税额之和的3倍 

− 将从未发生过出口骗税改为从未发生逃税、骗税、虚开发票

和接受虚开发票行为 

 

大型设备建造出口企业需要特别关注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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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小型企业、新企业出口退（免）税审核期规定 

 

原文件（财税[2002]7号）规定，对小型出口企业和新发生出口业务的

企业发生的应退税额，退税审核期为12个月。对新发生出口业务的企

业，12个月以后退税纳入正常分类管理。新发生出口业务的企业是指

自发生首笔出口业务之日起未满12个月的企业。39号文件取消了上述

小型企业、新发生出口业务的企业的审核期为12个月的规定。 

 

增加出口货物免税申报管理要求 

 

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规定，免税出口货物，除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监管

的特殊区域内的企业销售的货物外，其他出口货物，出口企业应在免

税业务发生的次月填报《免税出口货物劳务明细表》及正式申报电子

数据，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申报手续；免税出口货物，未按规定

申报免税的，要按内销规定征收增值税。 

 

因此，如果出口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退税，

也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出口货物劳务的增值税免税，就需要视同内销

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 

 

8. 出口货物消费税退（免）政策较以往规定有何变化？ 

 

出口货物消费税退（免）政策基本与原规定一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9. 39号文件执行时间 

 

39号文件规定，对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或补齐单证的出口货物实行免

税，对免税品经营企业销售给所属免税店的免税进口货物免征增值

税，免税店零售的货物免征增值税，以及航空供应公司销售给国内航

空公司国际航班的航空食品实行退税的规定，追溯到从2011年1月1

日起执行；24号公告规定，申报退（免）税期限、免税的申报期限（单

指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或补齐单证的出口货物）、申请开具代理证明

期限的规定也相应追溯到从2011年1月1日开始执行。除此之外的其他

规定，从2012年7月1日起执行。 

 

毕马威观察 

 

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是对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退（免）税政策的一次

重大革新。 

 

首先，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首次对繁杂的出口货物劳务退（免）政策

进行了归纳整理，不仅方便纳税人掌握相关政策，也方便主管税务机

关进行监管。因此，对纳税人而言，全面正确掌握39号文件和24号公

告的规定，具有必要性。 

 

其次，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从纳税人的角度出发，从包括出口退（免）

税货物条件、范围、申报时限、申报资料等多方面对出口货物劳务退

（免）税政策进行放宽，为出口企业营造更为宽松的经营环境，并降

低企业负担。此次39号文件及24号公告的发布也体现了国家进一步稳

定和鼓励外贸出口的政策导向。对出口企业而言，如何应对最新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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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免）税政策变化，尤其是如何有效合理利用39号文件和24号公

告中的新规定，为企业带来实际效益，将是出口企业需要着重考虑的

事项。 

 

再次，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充分体现了税务机关对新的贸易形式和出

口偷漏税方式的关注。具体表现在对旅游购物贸易这种新型贸易方式

的出口免税政策的规定以及对出口货物中含有黄金、银、钻石等高价

值原料的新型骗税方式的堵截规定。可以预见税务机关在日后将对其

他新型贸易方式及出口骗税方式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并出台相关

政策进行补充。 

 

最后，我们注意到，此次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仍对一些出口退（免）

税政策进行保留，如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劳务采用“免、抵、退税”办

法，而外贸企业采用“免、退税”办法。从国际惯例来看，这种针对

不同类型企业实行的双轨退（免）税办法应合并成为一种方法，即生

产企业和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劳务统一采用“免、抵、退税”方式。但

是鉴于目前我国出口退（免）税的特殊情况，此次39号文件和24号公

告的出台未对这一项基本规定进行调整。我们预计税务机关可能在日

后出台对39号文件和24号公告的补充规定，使国内出口退（免）税政

策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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